
附件一
报 价 函

南宁绿港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我公司已经认真审阅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办示范性养老院项目未开发地块现场场地清理、外围围墙及外围道路完善工程设计询价函，并已经知晓现场情况及工程设计要求，经研究，我公司本工程设计费用的下浮系数为：   %（有效下浮系数≥20%）
同时，我公司作出以下承诺：
1.我方承诺按此报价承接南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办示范性养老院项目未开发地块现场场地清理、外围围墙及外围道路完善工程设计
2.我方承诺本工程设计费按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建设部联合发的“计价格[2002]10号”文件规定的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向下浮动，下浮系数    %计算设计费用, 其中：专业调整系数为1.0，工程复杂程度调整系数为0.85，不计算附加调整系数。
3.我方的投标报价已包括完成本次询价范围内全部设计工作的所有费用（包含但不限于技术工作费、人工费、设计费、材料费、出图费、差旅费、管理费、设备费、劳务费、邮寄费、保险费、利润及税金等）。
4.我司承诺在接到贵司书面通知后十个日历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设计服务期限至工程竣工验收完成。
5.我司承诺设计质量：符合住建部及地方政府颁布的设计规范、设计规定，设计深度满足施工要求，并通过有关部门的设计文件审查。
6.我方接受如下的设计费支付方式：（1）本项目无预付款，在完成全部的设计工作，向贵司交付设计图纸后，以财政部门评审的工程控制价为基础，支付设计费的90%;（2）剩余设计费用在工程竣工、结算后，以财政部门评审的的工程结算价为基础，以及相关收费标准和我方中标的下浮系数，计算出最终的设计费后，贵司将剩余的设计费用一次性支付给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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